
  
 
 

中 国 共 青 团 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委员会 

漓院团〔2019〕4 号 

关于做好我校 2018 年年度考核 

暨 2019 年“五四”评优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团总支： 

2018 年，在上级团组织和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我校各级团 

组织及广大青年团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 

入践行“中国梦”主题教育活动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 

胆创新、勤奋工作、乐于奉献，使我校共青团工作迈上新台阶。 

为了纪念“五四”运动 100 周年，总结经验、表彰先进、树立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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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，更好地展现我校基层团组织建设成果，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 

决定在 2018 年共青团工作年度考核的基础上开展 2019 年“五四” 

评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项目 

1．五四红旗团总支 

2．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 

3．五四红旗团支部 

4．共青团工作创新奖 

5．共青团宣传工作贡献奖 

6．学霸寝室 

7．十佳共青团干部 

8．优秀青年指导老师 

9．学生干部标兵 

10．十佳团员 

11．优秀团支书 

12．校级优秀团干、院级优秀团干 

13．校级优秀学干、院级优秀学干 

14．校级优秀团员、院级优秀团员 

15．校级宣传文体积极分子、院级宣传文体积极分子 

二、先进集体类项目评优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五四红旗团总支 

1．评选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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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全体团总支 

2．评选条件 

（1）能够认真完成上级团组织布置的各项工作及活动，成 

绩突出； 

（2）积极配合、参与承办学校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组织开 

展的工作及活动，成绩突出。 

3．评选比例 

从参评团总支中评选 3 个团总支获此荣誉称号 

4．评选办法 

（1）分为基础分、加减分和展评分三部分，分数分别占整 

体考核分数的 45 %、35 %、20 %；  

（2）各学院团总支均需根据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团总 

支考核手册》（附件 1）对 2018 年度的团学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

总结，整理出年度量化考核材料一份（2000 字以内），附上一 

张团总支学生会全体成员的集体照，获得市级以上奖励（含市级） 

的集体、个人奖状复印件，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团总支 

考核手册》（附件 1）中的“自评分”项与统计表、量化表； 

（3）开展现场展评工作。展评材料（PPT、视频、电子杂 

志均可），可有背景配乐，时长不超过 6 分钟，不要求自动播放， 

由各学院团总支书记老师或团总支负责人配合事迹材料对 PPT  

进行现场讲解； 

（4）最终根据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团总支考核手册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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